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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前

2011年10月，我正值研究所入學沒多久，剛進入一個新的世界，

準備重新探索一切未知、有興趣的領域，每天除了課堂作業及期刊閱

讀外，網路世界也是便捷的知識來源，除各式各樣的網站以外，BBS

成了我另外一個快速搜尋主題的來源，除了最廣為人知的批踢踢實業

坊以外，花魁藝色館也是經常瀏覽的站台。

某日於花魁藝色館中瀏覽文章時，恰巧看到一篇徵人文，內容大

意為有人想辦一個仿日本Ａ片中痴漢巴士的情節，文中除了對痴漢巴

士的情節稍有描述外，也有提到徵人、徵車來實際舉辦的事。我看了

覺得驚訝，怎麼會有人真的想要實際上演？但旺盛的好奇心又使我覺

得有趣，或許這會是一個不同於花魁藝色館中眾多文章所討論、較為

常見的性愛活動。我感覺到腦中理性與好奇正在辯論，我的理性告訴

我：眾多性愛戲碼看看文章就好，實際參與是不理性的。但我的好奇

大聲疾呼：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！看文章就夠了嗎？偶爾參與討論

就夠了嗎？不實際看看怎麼瞭解狀況？而作為作出決策的人，我選擇

讓理性與好奇持續交戰，再觀望看看。

痴漢巴士的徵人似乎不太順利，隔了幾十天，又看到同一作者再

次發文，內容跟上一次發文差不多，內容透露主辦人接到非常多詢

問，同時遇到很多困難。再次看到文章，強化對這個活動的印象，內

心有不少疑問，但好奇心卻越來越旺盛。主辦人在站內所發的徵求文

內容活潑強烈，而所提及的許多觀念與認同也是相當新穎，在看到兩

次徵求文後，自己思考了一陣子，寫了站內信給主辦人表態我願意擔

任女助理，僅管一邊打字時也一邊發抖，但我知道、期待這會是一個

特別的經驗。

寄了站內信之後，主辦人很快的回信，除感謝我願意擔任女助理

外，也透露更多在徵求及籌辦過程中遇到的困難，包括確實有人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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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女主角，但報名女性們各自要求多不易達成，比如有許多人要求

全部男性參與者都要去體檢、希望能按照她們想要的劇情等等，但光

是體檢一項就幾乎不可能達到，同時主辦人也是平日有工作的人，實

在無法一天24小時回應、處理這些問題。

時間過著過著，主辦人不時發出徵人訊息，眼看2012就要來臨，

卻沒有具體的進度，我心想：這應該是辦不成了吧！西曆新年過了

後，農曆新年緊跟著來臨，在兔走龍來的假期，我隨家人到外地旅

遊，有了一個美好的回憶，而當我回到家中，發現花魁的站內信中有

未讀信件。我趕緊閱讀，內文描述在前幾天有一位女士報名女主角，

並很快的與主辦人見了面，兩人一拍即合，定下2/19出發的日子，主

辦人希望我也能在事前出來作討論。我感到相當驚訝，已經拖了好幾

個月、以為不成行的活動居然要舉辦了，我趕緊回信，事前討論就訂

在1月28日進行。

在開會時，我滿驚訝女主角是位臉蛋清秀的小妹妹，她叫小雨，

在詢問之後得知她已經19歲，開會期間也向主辦人詢問關於是否違法

的問題，得到主辦人大致回應：「有與懂法律的朋友討論過，火車包廂

只要上鎖並拉窗簾就不算公眾場合，不構成妨害風化問題。除了女主

角以外，主辦人自己及全部的助理也要繳交費用，女主角、助理及主

辦人無任何酬勞，不構成營利，活動完全不違法。」，也因此我卸下心

中疑慮，準備面對這一次的活動。

時間不會因緊張而停止，2月19日準時來臨了。

二、活動

我在腦中預想許多會發生的突發狀況，會不會眾男性參與者都克

制不住自己，集體暴動做出許多脫序的事？會不會大家都突然怯場，

到了集合時沒半個人出現？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我在約定的時間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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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台北車站指定地點，出發前不斷的在心中思考：我就要出發了，我

是不是該回頭？這一趟我會不會後悔？

主辦人身形高大，穿著一身西裝、身邊一個行李箱，站在人潮不

擁擠的出口很容易認出來，與他會合後，另一名女助理也隨後抵達，

一行三人移動到台北車站二樓的飲料店，時間一分一秒過，小雨及其

他男糾察也陸續抵達，在等待中討論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，氣氛也在

閒談中緩和下來。

時間接近三點，主辦人帶著男糾察下樓集合男性參與者，快要發

前，女生們才跟著下樓，到了大廳時看到一群穿著西裝的男人列隊站

在台鐵入口處。在實際見到男性參與者之前，我曾無數次在腦海中描

繪這些人的外貌，但此時這些男人外表與身邊其他路人無異，若非排

在即將出發的隊伍裡，很難想像他們就是參加活動的人，看著這樣的

陣仗不禁再度緊張了起來。主辦人帶著大家上了預訂的車廂，眾人陸

續就位，助理們將包包及隨身物品陸續擺至最後一節車廂，台鐵隨車

人員在主辦人的請求下將各項台鐵備品移出客廳車廂，所有的人七手

八腳拉上窗簾，等到所有東西擺放好、人員就位時，板橋站已經過

了，主辦人指示男性參與者在第一節座位區準備，說明了注意事項：

「需戴套、需清潔、不可肛交、隨時注意女主角的狀況，聽到「麥芽糖」

就要停止一切動作、不能動到女助理。」主辦人一邊說明，我一邊發放

潄口水讓男性參與者潄口，有些男性神色自若的做準備動作，但大多

數人在接過漱口水的時候，由手到口都微微發抖，感覺得出來多數人

從此時甚至更早即處在緊張的狀況。

小雨原先在餐廳區準備著，在座位區的男性參與者皆準備好、主

辦人宣佈完注意事項後，小雨登場了，在走進男人堆時，周圍響起了

一陣掌聲，但掌聲停止後，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開始，大家的臉上

都寫著期待，卻也沒人敢率先動作，感覺有點像平常在校內聽的專題

演講，當台上的老師說：「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，接下來的時間有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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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學有什麼問題？」時，在座的同學們都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的期待其

他同學的手能先一步舉起。

主辦人眼看眾男士們表現並不熱烈，上前親身示範，伸手對小雨

作所謂的「猥褻」動作：抓揉胸部及臀部，並試圖使小雨的外表（如衣

著）呈現凌亂的狀態。這樣的引導動作收到鼓勵的效果，開始有其他鄰

近小雨的男人伸出左右其中一隻手，隔著衣服撫摸小雨的身體，並試

圖將衣物除去以便直接碰觸到小雨的肌膚，小雨身上很快便一絲不

掛，並被引導至某張座椅上呈仰躺姿勢，但眾位男性參與者僅管興

奮、緊張致雙手發抖並雙頰脹紅，仍遲遲沒人敢上前性交，鄰近小雨

的男士不斷伸出手撫摸小雨細緻的肌膚，或是愛撫胸部、私處。位置

較遠或被人擋住的其他男士們則是張大眼睛仔細觀看，但僅管猛吞口

水，仍無人敢推開前面的人上前動作，也沒人發出任何一點的聲響。

一群穿著黑西裝、無聲的人，在身為旁觀者的我眼中看來，整個活動

如黑白默劇般進行。「也太有禮貌了吧⋯⋯」我心裡這樣想著。

在旁的工作人員，並無實際參與動作，看事情的角度或許比較不

同，希望大家盡快進入重頭戲，主辦人開始語帶催促：「可以的就先來

吧。」，於是開始有一、兩位男士，一邊發抖一邊往前站，在站到小雨

身邊後，拉下褲頭褪至大腿中間，開始動作。

或許是緊張，或許是不習慣，前一、兩位的「表現」不算威猛，但

有了開頭的人，後頭開始有人較為強烈的表現出躍躍欲試。大家陸續

在自己能發揮的範圍，對小雨做他們想做的事，或許是座位區空間太

狹窄、或許是緊張、或許是害羞，各種可能的因素使得現場的狀況看

在非實際參與動作者的我眼裡，與所預想的淫糜劇情相差甚遠，男士

們如默劇演員般行動，但表現及生理狀況卻誠實的說出他們在這樣的

狀況下是如何緊張，而男人群之間的互動也相當的彬彬有禮，不時傳

出「你來你來」、「你先請你先請」的竊竊私語，而我及其他助理在遞送

保險套時，在場男性參與者也伸手協助傳遞，也有不少人在火車的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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晃過程中，小聲說「我有點暈車」。

拉著客廳車前進的莒光號持續在鐵軌上奔跑，活動過程中變換位

置、暫停休息等插曲都沒有重大到停止活動，也沒有發生逾矩的狀

況，從頭到尾的狀況都稱不上熱絡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緊張又興奮的

違和感。

活動終點站在竹南，過了新竹後，開始準備收拾，小雨起身清潔

著裝，工作人員收拾衛生用品，男性參與者取回自己的包包，眾人在

列車停穩後陸續下車。主辦人在月台宣布活動結束，男性參與者各自

回家，主辦人集合工作人員，正值晚餐時間，一行人找了家店吃飯，

一邊討論活動之中發生的各種插曲，一邊閒聊。當晚我回到住處，回

想整個活動，只覺得這一切都太與事前想像的不同了，雖然一樣是一

群人在火車上從事性行為，但與色情電影的氛圍完全不同，色情電影

中常出現的餓虎撲羊、粗手粗腳的行為完全沒有出現，原來這樣的活

動也可以有禮和平。帶著這樣的心得，結束了活動。

活動結束後，在花魁藝色館上陸續有人張貼活動心得文，這些心

得文讓我實際體會到，真正參與動作者與在旁觀看者的感覺差異著實

甚大，大多數人都感到興奮、滿足，並給予主辦人及小雨高度評價，

大部分心得文都有稍微提到活動過程，並表露出對此次活動感到滿

意。此時我才真正感到有趣，整場活動在我眼前如默劇般上演，而參

與者最真實的內心情感，在每人心中以不同的張力發酵，遲鈍的我卻

無法第一時間感覺這場精彩內心戲。活動結束後，我自己隨即回到一

般的生活，吃飯、讀書、休閒等等無異於他人的行程排滿時時刻刻，

直到2/24日，蘋果日報頭版如五雷轟頂一般，劈進了我的生活。

三、媒體與警察

2月23日晚上，花魁藝色館有人發表文章，警告大家趕快刪掉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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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相關文章，活動將會是隔天某報頭條，活動當天及隔天所見於版上

的活動心得文瞬間消失，站台上開始出現懸疑的味道，有人說不可能

啦，這有什麼好報的？有人卻說一定是真的，花魁藝色館早就有記者

常駐，以便搜羅有價腥膻色新聞。有參加活動的我，懷著擔憂的心情

入睡。隔天（24日）早上眼皮一張，立刻前往便利商店，搜尋各大報。

「太扯！ 1女戰18男！包火車開淫趴」一篇描述有一群人在火車上開性

愛趴的報導佔了蘋果日報頭版全版。

台鐵太麻木！日本A片「癡漢電車」在台鐵列車真實上演？綠委葉

宜津接獲民眾投訴，指「花魁藝色館」BBS站有多名網友po文，描

述本月19日向台鐵包下客廳車車廂辦「1女戰18男」性愛趴。台鐵

昨證實，當天確實有旅客包車，還以祕密會議為由，拉窗簾、鎖

車廂，但無法確認是否舉辦性愛趴，已交鐵路警察調查。（蘋果日

報，A1，2012/02/24）

「太扯」、「痛批」等字眼不斷映入我的眼簾，這件事在花魁也引發

了一些討論，有人說：「這一定是記者滲進活動裡。」，而當時我只覺

得，如果記者親身在現場，怎麼會寫出「男網友紛紛撲向R女，扒光她

衣服，進入癡漢侵犯過程」的文章內容？這個「紛紛撲向」是從何而

來？更令我氣憤的是，頭版示意圖（圖一）中，有一張女主角坐在中間

搔首弄姿，其他男性參與者在旁熱烈鼓嗓，兩名女助理手端托盤隨時

候命，我努力搜尋腦中記憶，實在想不起來這樣的景象何時出現在我

的眼前。如此熱絡的景象，的確在某些色情電影中會出現，但實情並

不是這樣，媒體獨斷複製色情電影的畫面，將之移花接木到這場活動

中，在我眼中只是更加強調媒體對此事的無知。這是我此生第一次，

強烈感受到媒體、記者是如何能夠在不瞭解真實情況下大肆渲染其欲

炒作的主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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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聳動、內文偏頗、圖片不實，記者書寫的手法充滿批評、質

疑，同時另一張照片則直接翻拍男性參與者的心得文章（圖二），內容

為感謝主辦人、其他參與者、助理、女主角、台灣鐵路局，而新聞內

容中，舉報立委甚至說「居然還有人感謝台鐵，這是多麼諷刺」，我心

想「感動、感謝都要用諷刺來形容？難道要說空間狹小、一直暈車，台

鐵該改進嗎？這張圖片中的文字，雖無表露活動細節，但『守秩序重禮

節』不也如實陳述這是一段和平的過程嗎？」。而其他電視台紛紛以斗

膽、誇張、超過等字眼形容這件事，我看了很不舒服，但也沒有預料

到會掀起多大的風浪，只想著一時風波，明天就結束了吧。

到了明天（25日），並沒有結束，蘋果日報持續以頭版報導，內容

提到台鐵因此緊急修改租約、學者說法、曾參與性愛趴民眾觀點。稍

圖一︰ 本月19日有人向台鐵包下莒光號外掛的一節車廂，事後有網友po文
表示，當天在車廂內舉辦性愛趴。

資料來源： 〈太扯　1女戰18男　包火車開淫趴〉，《蘋果日報》，A1版（2012
年2月24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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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收到主辦人站內信，說明隔天（26日）去警局的時間。隔天出發前，

我先看過了媒體的報導，26日的報導內容為主辦人承認辦淫趴，但僅

撫摸無性交，我對此一說法感到不安，各家媒體在經過一天的效應後

也爭相報導，與主辦人通了一通電話，主辦人說到：關於這一次的案

件，只要全部的人都過去作筆錄而且口徑一致就沒事了。」，我表示反

對串供，撫摸並自慰這種說法很不牢靠，而且全部的人串不了的，再

加偽證可是重罪。主辦人說：「沒辦法，其實小雨未成年，我也是今天

才知道的。」我開始慌了，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一件事，我對法律不瞭

解，未成年似乎很嚴重，媒體如果知道必定是一股風浪，我該怎麼

辦？我開始想著是否該主動到鐵警局投案，警察一定會調通聯記錄，

我絕對跑不掉的，總有一天會被傳訊，那這樣是不是自己投案比較

圖二：網友po文寫在火車上辦性愛趴的感想，最後不忘感謝台鐵。

資料來源： 〈太扯　1女戰18男　包火車開淫趴〉，《蘋果日報》，A1版
（2012年2月24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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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？一邊想著這些問題，一邊步出家門前往與主辦人會面前往警局。

我比約定的時間遲了，主辦人帶著少數人在街上繞了許久，才說就地

解散，會再通知另一個時間。我不疑有他，以為只是因為沒有全部的

人到齊。

整個社會在經過兩天的風頭，也發生許多有趣的現象，在花魁藝

色館以外的世界，報紙、電視新聞、談話性節目、各大網路論壇，許

多人說這群人有罪、這群人全是變態、這群人全該抓去關。同時也有

許多人說，這只是那些人的事，不需如此大費周章的討論。而在花魁

藝色館中，活動結束當天及隔天所發表的眾多心得文一篇不剩，當初

在花魁藝色館坦言自己有參與活動的帳號，在版上完全看不到新的蹤

跡，而花魁藝色館站台管理人員，也適時的作出許多對應的處置，包

括協助鎖文及重覆公告站方對於維護性權、保護使用者的立場，其他

版友也多祝福事件可以順利落幕。

回家又過了一個晚上，27日蘋果日報以斗大照片在頭版刊出參與

者「小化」接受採訪，刊載出來的受訪內容多與事實相符，也刊出前一

天大家約出來要去找警察、在路上繞的畫面，但新聞標題卻寫著「直擊

性愛趴密會，疑串供」，描述有五男一女在前一天與主辦人相約見面。

台鐵淫趴持續延燒，蔡姓主辦人為滅火，昨召集參與性愛趴成員

疑欲串供善後，《蘋果》直擊5男1女現身，他們的眼神均流露出不

安，靜靜地聽著蔡男說話，過程中蔡男察覺《蘋果》跟隨，先以願

受訪為由，趁隙讓6人離開，接著他僅對記者說：「當天的狀況，

我只會跟檢調單位講！」即搭計程車離去。（蘋果日報，A1，2012/ 

02/27）

我對所謂媒體倫體感到困惑，「疑欲串供善後」是能隨便說的嗎？

是在不知當事人實際談話內容下能任意猜測的嗎？是能在沒有證據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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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在公共媒體上的嗎？動新聞也有錄影畫面，我不懂法律，報紙上、

網路上許多的法律討論讓我不知如何面對這整件事，我下定決心今天

一定要向警方說明自己的狀況，不能等警察自己來找我。

到了警局，準備作筆錄，筆錄前警察看似輕鬆與我閒聊，也透露

出許多訊息：已有許多人做好筆錄、這個案子由檢察官直接指揮辦

案、所有的人一定會去一趟地檢署、警方已經知道小雨未成年。在未

成年部分我表示驚訝，我不希望讓警察知道我已經被通知到這個訊息

了，警察並隱約透露有金錢往來的懷疑。

筆錄開始了，事實上，大多數活動細節我幾乎是不記得了，整場

活動在當下給我的感覺並不刺激，直至筆錄當時早沒有記憶猶新的感

覺。針對警察的問題，我記得的都說了實話，除了「在之前是否知道小

雨未成年」，我答了不知道，我內心自己偷偷告訴自己：我的確在活動

前、在2/19前完全不知道這回事，直到25日主辦人才告訴我，那對我

真的是晴天霹靂。

第一次筆錄結束了，警察似乎對我的回答很不滿意，言談中我明

白了更多事：警察覺得主辦人在保護我、我應該與主辦人早就認識、

我應該是主辦人最親密的夥伴、我應該知道最多、我應該清楚所有金

錢的流向、我應該在事前就知道小雨未成年、我應該知道主辦人背後

到底有什麼樣意圖與操作、我還在保護主辦人、但我答出的內容並不

比其他男性參與者多。我明白警察有義務懷疑應該並值得懷疑的事，

但一股無力感湧上心頭，顯然警察不相信我，明白對我說：哪有人繳

錢工作？不可能！

我很想告訴警察，主辦人並不是在保護我，他只是在與我有關的

資料中做了真實陳述，我只是個沒有酬佣的工作人員。情況已經來到

我最討厭的階段了，讓非性活動參與者來評定性活動參與者是極端不

公平的，由花魁長期的論述可知，這類活動的長期參與者，都是基於

認同、促成的立場，只要成本是可以負擔的狀況下都是可以的，不會

249-329-左翼聲響.indd   267 2012/9/6   下午 04:31:14



台灣社會研究　第八十八期　2012年9月268

去考慮到我是不是出錢又出力，其追求的是長期性行為自主，出錢出

力算什麼？花八百塊當工作人員又算什麼？

警察越說我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，警察說有其他人說他繳的不

只八百塊，警察說主辦人跟其他男性收更多錢，有人的證詞說有一

千、一千五、兩千、兩千五⋯⋯那其他的錢呢？另外，警察也說，不

斷爆料也有可能是主辦人自己把消息賣給蘋果，這是一齣主辦人與蘋

果日報合演的戲，其他人全被矇在鼓裡。

聽了警察的話，我感到不知所措，警察在偵訊過程中可以說謊以

騙取資料嗎？警察是如此權威的存在，在偵訊室中是如此偉大不可觸

怒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說出主辦人在25日告訴我小雨未成年。針對這點

我做了第二次筆錄。我已經不再知道更多，僅管從警察的態度可知，

警察仍然認為我知道別的事，不斷對我說偽證很嚴重，不該有所保

留，但我真的不再知道更多了。

走出警局，我突然有天崩地裂的感覺，如果警察所言為真，那很

顯然我被利用了，這對我帶來非常大的打擊。我想到花魁的設站初

衷，是為了讓多元性別議題的人有討論、抒發的空間與平台、同時促

進性權的理想。我一直是認同的，為此我才希望能夠參與這次的活

動，活動的期間我也盡力做到我被分配到的每一個舉動，可是現在可

能有營利行為而且是我所不知道的，如果我知道的話我一開始就不會

參加了啊。警察不相信我，檢查官會相信我嗎？我的出錢出力無所謂

的最初理念會被相信嗎？

我開始想到如果我被關了，我身邊的人會發生什麼事？我開始想

到如果這真的有營利行為，我所認同的花魁會發生什麼事？滿為了爭

取到今天花魁這一個小小的天地，有好多人為此做研究、抗議、辦組

織、宣揚理念，好多好多年的時間、金錢與精力才有了花魁這一個小

小的平台，這些時間、金錢與精力的累積，遠遠超過籌辦這次活動的

一切成本、可能被判刑的刑期。而這一次的事件被媒體如此報導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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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怕的是過去這一切的累積將被無情又假意的社會打回原點，甚至再

倒退，我開始對主辦人燃起憤恨的心，他怎麼可以這樣利用前人的努

力？他怎麼可以這樣利用花魁的立場？他怎麼可以這樣利用男人的夢

想？他怎麼可以這樣利用我對這一切的認同與信仰？

在警局作筆錄花了滿長的時間，中午進警局，晚上才出來，中間

七小時的過程，讓我身心俱疲，走出警局，在路邊便利商店的新聞

中，看到新聞中播著主辦人雙手戴著手銬，左右兩旁被警察架住走進

警局的畫面。看著這樣的畫面，我嚇了一大跳，新聞主播的旁白一個

字也聽不進去，在我接受警察詢問的時候，這件事又有另一個發展了

嗎？我加快腳步回到家，連上網路，看到許多網路新聞已經將剛才的

影像刊了出來：

新消息，近日轟動社會台鐵車廂性愛派對事件，今天又傳出參加

的人疑似集體串供，由於受不了外界壓力，鐵路警察局終於發出

拘票，對主辦人下了最後通牒，下午五點以前不到案說明就要強

制拘提，結果蔡姓男子還是不到案，警方以妨礙風化罪嫌在新北

市強制逮人，蔡姓男子被上了手銬帶回偵訊，目前偵訊還在進行

當中！（台視新聞網，2012/02/27）

這則新聞對我無疑是雪上加霜，中午時我抱著希望走進警察，當

夜幕低垂，籠罩我的是無盡的恐懼。幸好，隔天（28日）蘋果日報的頭

條不是這件事了，到傍晚時，各家電子媒體也紛紛報導主辦人在羈押

庭上被法院請回的事，算是小小的好消息。可惜的是這針強心劑效力

並不持久，29日，蘋果日報以頭版報導女主角小雨未成年一事，敘述

小雨已到案說明，剛開始作筆錄時神情自若，見父母情緒崩潰時大哭

認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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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表示，前天深夜循線至小雨家。小雨的父母知道女兒竟是性

愛趴女主角，當場崩潰大哭。小雨及其父母昨早在社工陪同下，

到鐵警局板橋分駐所應訊，小雨母親的眼眶泛紅，應是徹夜難

眠。小雨應訊時，起初一臉不耐煩，否認參加性愛趴，直到警方

出示蔡嫌打給她的通聯紀錄，她才坦承：「我只是基於好玩、找新

鮮感。」她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，認為大家大驚小怪，她也沒收

錢。

小雨告訴警方，她和蔡嫌直到上周日搭火車才第一次見面，警方

詢問有多少人跟她發生性行為，她淡淡地說：「我記不得了。」後

來她看到一旁的母親邊聽邊掉淚，起身離開，才驚覺自己可能做

錯事，放聲痛哭說：「我知道錯了！我錯了！」警方轉述，小雨的

母親難過地說：「我實在聽不下去，我女兒怎麼會做這種事情。」

（蘋果日報，A2，2012/02/29）

報導描述得相當戲劇化，小雨已交由機構安置撫導，並引述精神

科醫師所言，認為小雨可能罹患性愛成癮症，勵馨基金會執行長也批

評：「人類和動物不一樣，18名癡漢的行為無法被社會接受！」，小雨

應詢的言行、許多專家學者的道德批判、律師條列這件事可能觸犯的

刑責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、刑法、社會秩序維護法⋯⋯案情

尚未調查清楚，專家學者即迫不及待羅列各種狀況所帶來的法律風

險，我仔細閱讀，我並無營利意圖，事前也完全不知道小雨未成年，

法律要件都不成立，但從警察的態度來看，檢察官是否會相信事實，

成了一大問號。

四、研究與偵察庭

除了小雨曝光以外，另外一篇佔滿A2半版的報導，真正使我陷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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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望。斗大標題寫著「女研究生：被集體性愛嚇壞了！」，副標則是

「為寫論文遞保險套，不知觸5年刑責」，內容一看就知道是在寫我：

台鐵「1女戰18男」性愛趴共有25名男女，其中有一名25歲許姓女

研究生，她為了寫碩士論文，竟親自參加這場淫亂性愛趴，擔任

遞茶水和保險套的女助理。警方表示，許女供稱她看到真人實境

的演出，真的把她嚇壞了，很想逃離現場；許女自認為只是演個

「女助理」，在旁服務癡漢，並沒真槍實彈「大戰」，應該不會有

事，但許女行為恐已觸犯《刑法》妨害風化罪，最重可處5年徒

刑。檢警指出，許女前天到案說明，她一見到辦案人員就愁眉苦

臉，口中念念有詞：「事情為什麼會鬧那麼多？」直說學校和父

母、同學、朋友若是知道了，她該怎麼辦？許女供稱，她只是想

寫一篇和別人不一樣的碩士論文，主題是網路性愛和兩性新性關

係。年前看到網路有人要辦「電車癡漢」活動，在徵求「男糾察

員、女助理、女主角」，她看過日本A片「電車癡漢」，考慮了一

下，便決定爭取「女助理」角色，想從一個目擊現場的旁觀者角

度，「看」這場火車上的性愛趴，會更加寫實。19日當天她用現金

繳了800元報名費。（蘋果日報，A2，2012/02/29）

我被這篇報導嚇壞了，我確實是有興趣，但尚未決定是否以此為

論文走向，報導所言「主題是網路性愛和兩性新性關係」我完全不知從

何而來，我到案時確實有些緊張，但並沒有「愁眉苦臉，口中念念有

詞」，也沒有「看到真人實境的演出，真的把她嚇壞了，很想逃離現

場」，會不會是因為警察想保護我，所以這樣跟媒體說？可是偵察不是

不公開的嗎？警察壓根不該跟媒體說的不是嗎？蘋果日報的頭版甚至

刊出十一位已到案人員姓名，詳列其所擔任職務，以及預期刑責。我

感到極度恐慌，雖然蘋果日報有將名字的中間一字打上馬賽克，但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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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活動的其他人完全不認識，主辦人也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，唯一可

能透露這些訊息的就只有警察，所謂的偵察不公開是騙人的嗎？我開

始後悔主動去警局，主動到案成了讓自己曝露在危險的舉動，以蘋果

日報對這件事感興趣的程度來看，只要是他們拿得到的名字，全都會

刊出來，以刊出來的人數來看，還沒有全部的人都到案，看著名單，

我感到極度諷刺，配合調查的結果是被惡意曝光，實為始料未及。27

日我前去作筆錄時，警察口口聲聲說會保護我們的隱私、不會把資料

給媒體，才隔了一天，這全成了笑話。當下我有個衝動，想上花魁寫

一篇文章，呼籲尚未到案的其他人千萬不要主動投案（但後來並沒有真

的去寫）。

在這則報導旁邊，有一篇版面比較小的文章，描述許多兩性專

家、學者對「許姓女研究生」為寫論文參加活動的看法，樹德科大性學

研究所的簡教授表示「研究者應是不涉入活動的『記錄者』，許女實際

參與，並不妥」，而中央大學哲學系甯教授則表示「做研究就是要親身

參與，否則淪為隔靴搔癢」。看著各路人馬對我的評論，我突然有種感

覺，這個許姓女研究生真的是指我嗎？連日報導讓我越來越疑惑，我

真的參加過這場活動嗎？我參加的這場活動真的是媒體報導的這場

嗎？

隨著我一邊看著公佈姓名的表格，心裡想「這張表格羅列大家的年

齡與職業，一看就知道，參與者的年齡、社經條件都分佈極廣，17歲

小女生到39歲導遊都會有這樣的慾望，不就表示有這樣慾望的人無法

用物理條件分類嗎？我們常說參與這樣活動的人一定是社經地位低

落、精神有問題、有重大創傷⋯⋯看來這樣的說法，即將被這張表格

推翻了。」，只可惜，沒人針對此點提出評論。隨著事情一天一天過，

反彈聲浪與日俱增，媒體的每篇報導、談話性節目主持人都不忘引述

法界人士觀點，再三標記參與者可能觸犯的每一條法律。我強打起精

神，開始找尋可協助的法律資源，好不容易在輾轉聯絡後，取得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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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的協助。接下來幾天，我忍著噁心、反感，重新閱讀談論此次事

件的報章媒體、談話性節目，看著他人談論我們，我突然覺得這件事

離我好遠，這些人說的人、談的活動，真的是我們嗎？他們說的內容

都好陌生，不是在說我們吧？

進入三月後仍有零星的報導，也收到書記官通知開偵查庭的日

期。在這段時間，許多團體開始發出不同的聲音，開始有立委質疑鐵

警局洩密，但鐵警局僅回應鐵警並無洩密，應為主辦人自己向媒體爆

料。3/7有二十多個團體共同發出「公平審判、停止污蔑、釋放小

雨—台鐵公共性事件聲明」，看著這則聲明，我突然有被提點了什麼

的感覺，我一直以來不覺得這件事是「公共性事件」，從一開始我即認

為火車裡的活動僅為當天參與者的事，並無涉及「公共」範圍，原本所

有的參與者就是不希望這場活動被公開，但在媒體聳動報導下，火車

裡的「私事」成了社會的「公事」，我開始懷疑，是什麼樣的市場機制使

媒體願意投注大把心力在這個事件上？真正震驚社會的，究竟是「無人

知曉的私密行為」或是「被大肆報導的公開訊息」？同時我感到相當可

惜，這些對我們較有利的聲音，在主流娛體版面上完全看不到。同時

我也開始冷靜思考，當時在警局偵訊室，警察告訴我，有其他男性參

與者說費用不只800元究竟是真是假，如果是真，那為何「小化」說他

只繳800元？活動結束後，眾男性參與者在回程路上不會聊到嗎？為

何至今都還沒有任何這類消息傳出？警察會不會真的在騙我？

媒體報料、法界人士觀點、參與者受訪、會面被跟拍、警察洩露

個資、小雨未成年，隨著媒體一篇篇報導渲染，「我應該是會被起訴」

的念頭在我腦中逐漸成型，在這一連串的報導之中，不管當事人實際

上說了什麼、做了什麼，都有人大聲的說：「有罪！他們不可能不知道

小雨未成年！他們不可能沒有營利！有罪！一定有罪！」，一般人心中

那最後一道防線的法律，真的看事實、求證據嗎？無罪推定是真的

嗎？如果無罪推定是真的，那警察的眼神、社會輿論、媒體公審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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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怎麼回事？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在一般人心中，是多麼崇高的存

在，如今這崇高的存在又是依何準則行事？過去我總相信，能夠成為

法律代理人，必然是耳聰目明、思路清晰，但如今我動搖了，我開始

害怕「受不了外界壓力」不只對警方造成影響，也會在檢方產生效應，

作為女主角的小雨，因其未成年的身份已經被安置，作為成年人的其

他參與者又會面臨何種型態的處置？我不敢想。

媒體風頭過了，檢警還是在繼續，媒體不在乎自己給當事人帶來

什麼困擾，不在意社會中許多不同的聲音、族群與需求。火車上的25

人即使前無古人，也絕不是後無來者，所謂主流價值何時開始學習尊

重？在警察局作筆錄時，我很想直言「如果警檢現在不試著站在我們的

角度理解這場活動、不開始嘗試瞭解這樣的文化、不開始傾聽這群人

的聲音，以後只會有更多類似的情況出現」。檢方動作很快，偵察庭日

期定在三月初，與律師討論的時間很短，但律師也很快的掌握住案情

要點：無營利意圖、事前不知小雨未成年，也將往此一方向答辯。

偵察庭時間訂在晚上，開庭當天，我到地檢署時律師已先到了，

律師告訴我待會偵察庭進行的程序，也安撫我緊張的情緒，準時到了

偵察庭門口，也遇到其他活動參與者，看來是因為人很多，所以一次

傳比較多人。大部分人都戴著口罩，但不安眼神仍表露無遺。上回主

辦人與大家約了去見警察，明明沒說什麼也被認為是串供，這回大家

碰面，雖有滿腹疑問、憤怒與懼怕，也不敢多聊，怕又被檢方認定為

某種不良行為。輪到我了，我在律師陪同下走進偵察庭，檢察官確認

我的身份，宣讀我所涉及的刑法231條，宣布我在偵察庭上可行使的

權利，便開始詢問各項問題。令人訝異的是，檢察官並無詢問任何有

關動機的部分，除確認警詢筆錄是否詳實無誤以外，就是針對活動結

束後工作人員的用餐情形、工作人員的分工，以及剩餘物資如何處

理。檢察官的態度很和藹，但問題背後的意涵卻相當清楚，整個案件

朝向媒介性交易偵辦，檢方正努力搜集「營利」的證據。我針對檢方所

249-329-左翼聲響.indd   274 2012/9/6   下午 04:31:14



275上了火車之後

提問的行為事實逐一回答，同時擔憂檢方能否同理我的立場。

離開地檢署，回到住處，進行日常活動的同時重新回想這一切，

在2/24媒體爆料後，我數次想跳出來大聲的說：「不是像媒體說的那

樣！」，但都因擔心會被惡意引用造成更壞的結果。在知道要去地檢署

後，也上網搜尋許多應訊時的注意事項，每篇文章都說：要態度良

好，讓檢察官、法官感到你有悔意。律師也說，說話要慢慢說，態度

要謙恭。我感到無奈，進了堂堂司法大門，究竟該據理力爭，或該痛

哭流涕以達最佳「表演」效果？

3/20下午，許多電視新聞、電子報以簡短的文字，說明主辦人被

檢方求刑六個月，女助理及男糾察求刑兩個月，媒體告訴我：「妳被起

訴了」。怎麼回事？當事人不是應該要收到檢方通知嗎？為什麼是媒體

告訴我？不斷對這起消息狂追猛咬的蘋果日報，果然在隔了一天（21

日）即以頭版報導，主標題為「火車淫趴，與少女性交，18癡漢都不起

訴」，副標是「６成民眾：離譜，偵辦不公」。

引發社會譁然的台鐵列車1女戰18癡漢淫趴案，昨板橋地檢署偵

結，依妨害風化罪嫌起訴主辦人蔡育林並求刑6月，5名工作人員

以共犯身分各求刑2月。至於與17歲的女主角小雨（化名）性交的

18癡漢，檢方認定癡漢難以辨認小雨未滿18歲，均不起訴。對於

18癡漢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竟逃過最重可處1年徒刑的法律制

裁，據《蘋果》民調結果顯示，高達近6成受訪者認為「離譜，檢察

官偵辦不公。」婦團和兒少團體也強烈抗議。（蘋果日報，A1，

2012/03/21）

在報導最底下，則以表格羅列被起訴者全名及所犯法條，以及公

佈男性參與者姓氏，在得知起訴時雖震驚，但看到頭版上出現自己名

字時卻頗平靜，心中有股「啊，果然是這樣的報導」的感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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